
北京市自建设施供水管理办法 

  

 

（2007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86 号令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自建设施供水管理，保障供水安全，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自建设施供水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自建设施供水，是指以自行建设的地下水取水设施、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向本单位或者附带向周边单位、城镇居民提供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 

 

    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本市自建设施供水工作。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自建设施供水的监督管理工

作。 

 

    卫生、环境保护、规划、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做好自建设施供水的相

关工作。 

 

    第四条 自建供水设施取水或者已建成的自建供水设施增加取水量的，应当按照国务院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规定到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取水许可手

续。 

 

    取用基岩水的自建供水设施、申报年取水量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自建供水设施和位于

中心城区的自建供水设施，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其他的自建供水设施，

由其所在地的区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取水许可的实施程序按照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自建供水设施取水许可，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二）符合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 

 

    （三）不得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禁止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集中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地区新建自建供水设施。在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已建成的自建供水设施，因群众生活饮用需要增加取水量的，由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组  

织专家进行论证。 

 

    严格限制在地下水超采区、水厂核心区以外的水源保护区、水工程保护区、文物保护区

等特定区域新建自建供水设施或者已建成的自建供水设施增加取水量。 

 

    严格限制开采基岩水，确需开采的，应当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并经组织专家论证。 

 

    第七条 自建设施供水开凿水源井，应当向受理该项目取水许可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凿井许可，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凿井许可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八条 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将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有关技术资料报原批准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农业灌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生活用井整体或者部分改为自建设施供

水水源井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到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申请取水

许可和用水指标，经批准后分类计量并按照自建供水设施进行管理。 

 

    第十条 提供生活饮用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和本市关于生活饮用

水卫生管理的规定，并依法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第十一条 提供生活饮用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备供水管理人员，建立管理制度，定期检查、维护自建供水设施，及时排除供

水设施故障，保证以正常水压不间断供水； 

 

    （二）有水质消毒设备，保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三）有细菌总数、大肠杆菌群、嗅味、浑浊度的水质检测能力，建立对水源水、管网

水、末梢水的水质检测制度，按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检测结果； 

 

    （四）依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计量和水价标准计量、收费； 

 

    （五）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质量技术监督、价格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自建设施供生活饮用的水源水、管网水、末梢水进

行定期检测，并将有关检测结果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共享。 

 

    第十三条 提供生活饮用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当制定安全供水应急预案。由于工程



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紧急情

况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采取措施向用水单位和个人发出停水通告，并及时报告水行政主管

部门。 

 

    停止供水 24 小时内不能恢复供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 

 

    第十四条 供生活饮用的自建设施供水浅层水水源井周围半径 50 米范围内和承压水水

源井半径 30 米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除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建筑项目； 

 

    （二）堆放垃圾等废弃物； 

 

    （三）挖砂，取土，挖设渗坑、渗井，铺设污水渠道、管道； 

 

    （四）其他污染地下水源的行为。 

 

    第十五条 在集中供水管网覆盖地区内的自建设施供水，按照全市供水规划逐步由公共

供水替代。 

 

    由公共供水替代的原自建设施供水水源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合理利用。 

 

    第十六条 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当按月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用水量，按照

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水费。 

 

    第十七条 自建设施供水水源井报废的，水源井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向

原审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水源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防止地下水  

污染。 

 

    第十八条 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发生变更的，自建供水设施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应当到原审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取水许可证或者不按照取水许可规定的条件取水的； 

 

    （二）未经许可或者不按照许可的要求开凿自建设施供水水源井的； 

 

    （三）农业灌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生活用井未经许可整体或者部分改为自建

设施供水水源井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向周边单位、居民供水的自建设施供水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供水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查、维护自建供水设施，未及时排除供水设施故障的。 

 

    第二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同意擅自拆除、改装、迁移或者毁坏

向周边单位、居民供水的自建供水设施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按照卫生、环境保护、规划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应当予

以行政处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水行政主管

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按照各自的职责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